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城区市政公用及照明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含城市主次干道、城市广场、公园）等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2）负责建筑垃圾（渣土）处置管理等城市建设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3）负责参与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含依附墙面、屋顶、桥梁、边坡、围挡等设置和立柱等形式）及路名牌、指示牌、导示牌设置等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4）负责城市广场和人行道机动车停放及城市道路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等交通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5）负责垃圾分类、餐厨垃圾处理和围档外建筑施工扬尘等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6）负责向城区河道倾倒垃圾废物等水务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7）负责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照或店外经营等市场监管方面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工作。

（8）负责参与拟订全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程序、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负责对县本级涉及城市管理市场主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维护城市管理秩序。

（9）负责参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有关举报、投诉的受理和处理；协助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案件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相关工作。

（10）承担职责范围内稽查和执法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传递与资料整理归档。

（二）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单位总共89个编制，其中行政编制0个；事业编制89个，年末在编人数36人，其中行政编制0个，事业编人数36人。退休人员14个。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28.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728.5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28.5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7.09万元，项目支出301.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825万元，较预算增加96.41万元，总支出82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5.17万元，占总支出的51.52％；项目支出399.93万元，占总支出的48.48％。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城乡社区支出和项目支出相对增加。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7万元，公务接待费2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2.128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128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32.51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20.25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77.91万元，在用资产32.51万元，资产使用率18.3%。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全部完成，完成情况良好。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全部完成，完成情况良好。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